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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杭上商初字第2566号
曾小明：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浩昌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曾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6号

方善财、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12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8号

孙慧敏、戎占伟、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12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47号

杭州佐玛尼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韩爵
服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14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6号

罗进木、廖丽蓉、丁国江、丁烨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
民初18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127号

任勇、严冰冰、陈晓波：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864号

杭州诚启建材有限公司、朱志松、纪景珍、赵海峰：本
院受理原告新余市渝水区亚华外加剂厂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

字第18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645号

钱国江、何明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七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169号

陶兆富、朱晓莉、陶孟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
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九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19号

李小华、舒海观、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十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24号

王俊：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口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十一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
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02号

兰溪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山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马财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浙商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外初字第3号

严全生：本院受理原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字第42号

张传坤：本院受理杭州同辉珠宝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171号

王璐：本院受理原告唐海欧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171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770、3773、3776、3777、3778、
3779、3781号

胡义彩、杨仲张、董琳、洪道客、何禹浩、赵光荣、王
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营业部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3770、3773、3776、
3777、3778、3779、378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734号

沈孝平、徐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736号

浙江巨业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333号

台州汇能光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国兴
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495、4497号

庄亚强：本院受理原告陈亦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852号

陶庆玉：本院受理原告朱顺喜诉你及杭州东升石材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188号

杭州一银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公司及何健、王乃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474号

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世纪
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转普通程序民事
裁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358号

杭州盛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
司、刘雄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半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3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165号

李智光、徐佳梅：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知本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李智光、徐佳梅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
1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428号

游雪开：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华享
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游雪开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
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454号

章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金江锋诉被
告章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45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746号

汪光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柯珂诉被告汪光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7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015号

廖相国、周晓贤、黄可场：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立兴诉
被告廖相国、周晓贤、黄可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
字第20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016号

陶小辉、陈海燕、徐向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立兴诉
被告陶小辉、陈海燕、徐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
字第2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220号

杭州临安新业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临安岑裕电子有
限公司、张关贤：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杭州临安新业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岑裕电子有限公司、张关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221号

杭州天峦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新业科技有限公
司、徐小龙：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杭州天峦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临安
新业科技有限公司、徐小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
初字第22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222号

临安鼎开电子有限公司、夏建新、杭州临安新业科技
有限公司、杭州临安九通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临安鼎
开电子有限公司、夏建新、杭州临安新业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九通电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
商初字第22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16

597

15795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6463.845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2月1日

第2016014期 投注总额：738474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0 8 1 7 5 0 狗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032期 投注总额：538576元

03 05 07 14 15

奖池累计63.6442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2月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91

3854

奖金

0元

2055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032期

浙江销售2590052元，返奖额1825851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2月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12695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625元

浙江中奖注数

1498

761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7 8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14期 投注总额721151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205注

764注

7257注

13170注

86132注

奖金

0元/注

24556元/注

2395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2月1日

06 08 10 13 26 28 3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恒达毛纺有限公司

义乌市诺雅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正博纸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蓓丝丽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皇园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金汇化纤有限公司

义乌市川野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时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蒂莎针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0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264113014161

XC676264113014162

XC676264113014166

XC676264113014167

XC676264113014185

XC676264113014186

XC67623511320140925

XC67623511320140802

XC67623511320140702

XC676245153131218

XC676245153131211

XC676255690150221

XC676255113150102

XC67625511314122

XC676255113141088

XC676255113140853

XC67623511320141229

XC67623511320141230

676235123020150014

676235123020150013

6762351230201580001

6762351230201430087

6762351230201430084

XT676258153131209

xc676235153201309271

XC67625104313006

XC67626811302013060

XC67626811302013064

XC67626811302013069

XC67626811302013120

本金

29500000.00

10000000.00

3212511.82

17317855.67

7836854.18

149989954.47

3900000.00

3522183.94

2860130.56

9189999.98

欠息

934100.35

428438.95

289958.04

657422.63

275070.73

4767246.08

330925.59

440133.39

325013.06

2183356.42

担保人

杭州同家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恒达毛纺有限公司、厉锦达、厉国忠

义乌市金路达袜业有限公司、杨文裕、杨淑明、杨心怡

义乌市新铭纸业有限公司、陈乃忠、郑琴英

义乌市蓓丝丽袜业有限公司、金华吉米赛欧服饰有限公司、浙江雯露针织服饰有限公司、金华中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金华丹碧华服饰有限
公司、龚辉跃、吴爱玉、龚辉庆、骆贤星、龚赟

吴美芳、骆中平、金建平、寿登、金文学、金美仙、金尔忠、应成香、骆樟栋、金良仙、义乌市恒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义乌金汇化纤有限公司、义乌市建新毛纺有限公司、王建新、任小明、王黎、王诚、贾新旭

吴功强，傅财香，吴宗兴、龚京华、龚家妹

方炳法、万王芳、黄建平、季永芳

丁丰泉、王娅仙、丁万峰、丁秀瑾

义乌市经纬无纺布有限公司、东阳市天铭包装有限公司、吴庆丰、朱少英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CCB2015011-ZJ7,日期为2015年12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9-8554101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78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10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